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党委委员分工及职责 

各党支部、系、办、实验中心、群团组织： 

因工作需要，经院党委全体会议研究，决定对化学化工学

院党委委员分工及职责作调整，调整后的具体分工及职责如

下： 

李清湘：党委书记。主持学院党委全面工作。负责召集党

委会、党政联席会、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及党员大会，组织制

定并实施党委工作计划；加强领导班子建设，维护班子团结，

主持民主生活会；负责干部选拔培养和人才工作；推动党建与

业务融合；履行党建第一责任人职责，抓好党委自身建设、党

支部建设、思想政治教育、师德师风建设及学院文化；履行全

面从严治党第一责任人职责，负责党风廉政建设、意识形态、

安全稳定、保密及突发事件处理；协调党、政、工、团关系，

指导工会、共青团工作；完成学校党委交办的其他任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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钱  涛：党委副书记。协助党委书记工作，主持学院行政

全面工作。协助做好党委日常党务及师生思想政治工作，抓好

精神文明与文化创建，督促党支部落实党建与思政制度；协助

做好干部队伍建设及分党校建设管理；协助处理群众来信来

访，协调解决师生反映的问题；完成学校党委和学院党委交办

的其他任务。 

葛  云：党委副书记。协助党委书记工作，书记外出时主

持党委日常工作。分管学生工作，负责学院学生思想政治和管

理工作、学院网络媒体，网络舆情，文化宣传、精神文明建

设，共青团、分工会、分党校、关工委工作，负责学院辅导员

的培养、管理和使用工作，抓好学生党建和团建工作。 

戴  红：群工委员、保密委员。 负责群众工作的组织协调

与推动，宣传党的方针政策，密切联系群众，了解需求并协助

解决困难，调解矛盾纠纷；负责学院安全保密工作，开展保密

宣传教育，落实保密政策及治安防范制度，加强党员群众的保

密教育。 

葛  明：纪检委员。协助书记监督和检查干部、党员执行

党章、遵守党纪的情况，开展党员廉洁教育。 

袁小磊：组织委员、宣传委员。协助书记掌握学院组织状

况，指导、检查、督促党支部组织生活；做好基层党组织换届

选举准备工作；了解党员及入党积极分子思想状况，督促做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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培养、考察和教育工作；审查和办理发展党员相关工作。协助

书记做好宣传教育工作，组织党员、群众的政治理论学习；根

据上级党委指示，围绕每个时期的中心工作和任务，开展宣传

工作。 

姚  勇：统战委员、青年委员。负责统战工作，宣传新时

期统战方针政策，关心民主党派、非党知识分子等统战对象的

思想、工作和生活，听取意见并帮助解决实际问题，抓好统战

政策落实。密切联系学院青年群众，了解思想动态，做好思想

政治教育工作；指导支持共青团、学生会等青年组织开展活

动，帮助青年组织加强自身建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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